
江工信规划函〔2026〕11 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 2026 年市级

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《关于加快培育发

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》（工信部联政法〔2021〕70 号）、

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

案》（工信部产业〔2016〕10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广东省工

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（粤工信规字〔2024〕1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开展 2026 年市级

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江门市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在江门市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工业

产品研发、设计和生产制造能力的制造业企业或从事生产性服务

业的企业。

2.坚持专业化发展。长期专注并深耕于企业瞄准的特定细分产

品市场，从事相关细分产品制造领域的时间达到 5 年及以上，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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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新产品的应达到 3 年及以上。本项所指新产品，是指企业近 3

年研发上市且无法归入国家统计局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（在

https://www.stats.gov.cn/sj/tjbz/tjypflml/2010/index.html 查询）的产

品。

3.市场份额全球领先。在相关细分产品市场中，拥有较高的市

场地位和市场份额，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 3位或者全球前 5

位。产品类别原则上按照国家统计局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8

位或 10位代码分类，难以准确归入的应符合行业普遍认可的惯例。

4.持续创新能力强。重视研发投入，年度研发经费支出占主

营业务收入原则上达到 3%以上或处于行业领先水平；设立了研发

机构且作用发挥良好，企业生产技术和工艺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

先水平；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拥有两项以上有效发明专利，

主导或参与制定相关细分产品制造领域国际、国家和行业标准。

5.质量效益高。产品质量精良，关键技术参数性能指标处于

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；重视实施国际化经营和品牌战略，全球

市场拓展取得良好成效。经营业绩优秀，盈利能力强。

6.经营业绩稳健良好。近三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 4 亿元以上。

经工业和信息化部遴选为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

要求达到 1 亿元以上。

7.具有健全的财务、知识产权、技术标准、质量保证和安全生

产等管理制度，近 3 年无不良信用记录，未产生损害国家利益和

人民利益的行为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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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安全保密）、质量、

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重大税收违法失信、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行

为，企业申请产品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，能耗达到能

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或行业内领先值。

（二）优先条件

1.从事符合工业强基工程重点方向，制造业关键基础材料、核

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、专用高端产品研发生产等，扩大创新资

源开放共享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、中小企业融通创新，共同发展。

2.从事制造强国战略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中有关产品研发生

产、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、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项目、“科技产业金

融一体化”专项行动，支持大国重器建设，锻长板、补短板、强基

础，提高制造业国产化替代率。

3.所申报产品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重

点领域以及我省重点支持的领域。

4.参与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，入

编《先进技术产品转化应用目录》及获得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

大赛奖项，主动服务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，拥有国家级、省级

人才计划入选者；具备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建立江门市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

育库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管理，优先推

荐申报国家级、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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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集团性质单位，集团或下属单位，原则上择优推荐最

多 2 家申报。

（三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属地企

业的组织推荐工作，于 3 月 20 日前将 2026 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

业培育入库申请表（含可编辑版）报送我局规划与运行监测科。

附件：江门市 2026 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入库申请表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6 年 3 月 4 日

（联系人：容伟杰，联系电话：3279731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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